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乐清市雁荡镇人民政府  
雁政〔2020〕66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方静 
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 
雁荡镇人民政府 

关于调整雁荡镇耕地保护领导小组的 
通      知 

 

各村： 

鉴于人事变动和工作需要，经镇政府研究，决定调整雁荡镇

耕地保护领导小组。现将调整后成员名单公布如下： 

组  长：方  静 

副组长：钟  宇 

成  员：陈永友（镇农业农村办） 

吴军飞（镇农业农村办） 

元德福（镇党政综合办〔财政办〕） 

叶明君（镇农业农村办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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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，陈永友志兼办公室主任，徐昊儒、王

哲乐、林顺根、谢国庆等同志为成员。 

 

 

      雁荡镇人民政府 

2020 年 12 月 10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此件公开发布 

 

 

 

雁荡镇党政综合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0 年 12 月 10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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